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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7 年 11 月 1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 

 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8月 11 日第 1259（1999）号决议任命卡拉·德尔庞特为

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

的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。安理会 2003 年 9 月 4 日第 1504

（2003）号决议再次任命德尔庞特女士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，安理

会 2007 年 9 月 14 日第 1775（2007）号决议又将其任期延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我此前曾告诉安理会，德尔庞特女士已通知我，她不愿被考虑连任。因此，

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16 条第 4 款任命一名新检

察官。 

 为了行使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16 条第 4 款赋予我的授权，特此

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提名塞尔日·布拉默茨为我的人选，谨请安全理事会

任命他为检察官，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 

           潘基文（签名） 

 


